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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教体发规〔2023〕3 号 

 

 

2022 年开封市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说明 
 

各县（区）教体局、市直各学校： 

《2022 年开封市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已经市教育局

研究同意，现予发布并作如下说明。 

一、《公报》指标按教育年度统计，即从上学年度的学

年初（9月 1日）至学年末（8月 31日）；在校生数、教职

工数、占地面积、固定资产总值等指标为统计时点数；毕业

生数、复学学生数等指标为统计时期数。 

二、普惠性幼儿园包括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 

三、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是指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

开封市教育体育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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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幼儿园在园（班）幼儿数之和占在园（班）幼儿总数的百

分比。 

四、随迁子女，是指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本省

外县（区），随父母到输入地（同住）并在校接受教育的适

龄儿童少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是指户籍登记在外省

（区、市）、本省外县（区）的乡村，随务工父母到输入地

的城区、镇区（同住）并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五、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数和教职工数计入初中阶段，

完全中学的学校数和教职工数计入高中阶段教育，十二年一

贯制学校的校数和教职工数计入高中阶段教育。其中，专任

教师按照教育层次进行归类，小学专任教师包括小学、小学

教学点、九年一贯制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中教授小学的专任

教师；初中专任教师包括初中、九年一贯制、完全中学和十

二年一贯制学校中教授初中的专任教师；普通高中专任教师

包括普通高中、完全中学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中教授普通高

中的专任教师。 

六、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

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成

人中等专业学校。 

七、学历合格专任教师比例，是指某一级教育具有国家

规定的最低学历要求的专任教师数占该级教育专任教师总

数的百分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的相关规定：

取得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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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取得初级中学教师、初级职业学校文化、专业课教师资

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

以上学历；取得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

校、职业高中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

院校本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附件：2022 年开封市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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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开封市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3年 3月 20日) 

 

2022 年，全市教育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全市教

育大会精神，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为谱写新时代开封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了贡献。 

一、综合 

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机构)2433 所，比上年减少 21

所,下降了 0.87%。教育人口 136.92 万人，其中在校生 128.06 

万人，教职工 8.86 万人，教育人口占常驻人口的 28.8%。本

年校舍总面积 11158542.43 平方米，图书 28527903 册。 

二、学前教育 

全市共有幼儿园 1265 所，比上年减少 28 所,下降了

2.17%，其中公办 338 所、民办 927 所、普惠性幼儿园 1026

所。离园幼儿 71010 人，比上年减少 3577 人。入园幼儿 46900

人，比上年减少 3995 人,下降了 7.85%。在园幼儿 185483 人，

比上年减少 9501 人,下降了 4.87%。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幼儿

164675 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为 88.78%。 

幼儿园教职工 20429 人，比上年减少 860 人,下降了

4.04%，园长 1241 人。专任教师 11530 人，比上年减少 170

人,下降了 1.45%，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86.37%，幼儿园生师

比 16.09:1。幼儿园占地 5321.04 亩，校舍建筑面积 161.18 万

平方米，图书 251.95 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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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义务教育 

全市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1038 所，比上年减少 1 所,

下降了 0.10%，在校生 731178 人;教职工 49171 人，其中：

专任教师 44569 人。 

小学 811 所，毕业生 84634 人，比上年增加 1319 人,上

升了 1.58%，招生 68826 人，比上年减少 9641 人,下降了

12.29%，在校生 487213 人，预计毕业生 84800 人。共有 14278

个班，其中：51-65 人的大班 1835 个，占 12.85%，66 人及

以上的超大班 0 个。小学学校教职工 28762 人，比上年减少

805 人,下降了 2.72%；专任教师 26459 人，比上年减少 355

人,下降了 1.32%。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98.78%，具有本科及

以上学历比例 68.25%。生师比 18.41:1。 

普通初中 227 所，毕业生 69903 人，比上年减少 5308，

招生 84420 人，比上年增加 2354 人,上升了 2.87%，在校生

243965 人，预计毕业生 76077 人。共有 5245 个班，其中：

56-65 人的大班 20 个，占 0.38%，66 人及以上的超大班 0 个。

初中学校教职工 20409 人，比上年减少 49 人,下降了 0.24%，

专任教师 18110 人，比上年增加 193 人,上升了 1.08%。专任

教师学历合格率 99.93%，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

70.78%。生师比 13.47:1。 

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寄宿生 278671 人,占义务教育阶

段在校生总数的 38.11%,随班就读学生 1542 人，其中，小学

1096 人，初中 446 人，义务教育送教上门 144 人。其中，小

学 105 人，初中 39 人；随迁子女在校生 16699 人，占义务



 

 - 6 - 

阶段总在校生的 2.28%。 

全市小学和初中学校占地分别为 17796.14 亩和 10281.9

亩，校舍建筑面积分别为 354.26 万平方米和 311.4 万平方米，

生均校舍面积分别为 7.27 平方米和 12.76 平方米，藏书分别

为 1058.99 万册和 718.74 万册，教学仪器设备值分别为

59412.54 万元和 36772.14 万元。 

四、高中阶段教育 

全市高中阶段教育学校 87 所，毕业生 57845 人，招生

67479 人，在校生 188949 人。 

普通高中 54 所，毕业生 44422 人，比上年增加 4002 人，

招生 45686 人，比上年减少 1436 人,下降了 3.05%，在校生

132044 人，预计毕业生 41328 人。共有 2554 个班，其中，

56-65 人的大班 17 个，占 0.67%，66 人及以上的超大班 89

个，占 3.48%。普通高中学校教职工 10135 人，比上年增加

535 人,上升了 5.57%；专任教师 8906 人，比上年增加 505

人,上升了 6.01%，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98.45%，具有本科学

历所占比例 84.61%。生师比 14.83:1。普通高中学校占地

4377.51 亩，校舍建筑面积 142.35 万平方米，生均校舍面积

10.78 平方米。藏书 219.11 万册，教学仪器设备值 13424.81

万元。 

中等职业学校 33 所，毕业生 13423 人，招生 21793 人，

在校生 56905 人。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占

高中阶段的比例为 32.30%和 30.12%。教职工 2376 人，其中，

专任教师 1936 人。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99.94%，本科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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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历 1935 人。中等职业学校产权(下同)占地 2620.23 亩，

校舍建筑面积 59.37 万平方米，生均校舍面积 10.43 平方米。

藏书 123.32 万册，教学仪器设备值 22272.23 万元。 

五、特殊教育 

全市特殊教育学校 9 所，残疾儿童毕业人数 96 人，招

收残疾儿童 202 人，在校残疾儿童 2865 人(其中特殊教育学

校 1323 人)。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 231 人，其中，专任教师

199 人。特殊教育学校占地 64.81 亩，校舍建筑面积 2.2 万平

方米，藏书 1.73 万册。 

六、技工学校 

技工学校 8 所，毕业生 11980 人，招生 15734 人，在校

生 41165 人，教职工 1231 人。 

七、高等教育 

全市普通高等学校 7 所，其中：本科院校 1 所(含独立学

院 0 所)，高职(高专)院校 5 所；成人高等学校 1 所。 

全市高等教育总规模 8.9917 万人，教职工 4555 人，其

中专任教师 3805 人。 

普通本专科毕业生 2.416 万人，本专科分别为 5318 人和

18842 人；招生 2.422 万人，本专科分别为 6998 人和 17222

人；在校生 7.3396 万人，本专科分别为 19451 人和 53945 人；

预计毕业生 24444 人，本专科分别为 5445 人和 18999 人。 

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 4555 人，其中，专任教师 3805 人。

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产权(下同)占地面积 5641 亩，校舍建筑面

积 850807.36 平方米，图书藏量 471.8874 万册，教学科研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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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备值 94517.7 万元。 

成人本专科毕业生 0.615 万人，招生 0.9379 万人，在校

生 1.6521 万人，预计毕业生 6910 人。 

八、成人培训 

职业培训学校（机构）19 所，其中职工技术培训学校 4

所，农民技术培训学校 15 所，结业生 35425 人，注册学生

42585 人，教职工 459 人，专任教师 74 人，占地 154.1 亩，

图书 7.0766 万册。 

九、民办教育 

全市各级各类民办学校 1105 所，在校生总数 315776 人，

教职工总数 29599 人,其中,专任教师 19035 人。民办幼儿园

927 所，在园幼儿 113200 人；民办小学 86 所，在校生 90239

人；民办普通初中 56 所，在校生 55141 人；民办普通高中

26 所，在校生 52352 人；民办中等职业学校 10 所，在校生

4844 人；民办普通高等学校 1 所,在校生 17798 人。 

 


